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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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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警察機關核發工作獎勵金支給表 

類

別 
核發項目 

發給上限 

(單位:新臺幣元) 

刑

事

類 

一、刑案現場勘察採證、鑑定跡證或處理爆炸（裂）物，有

具體績效者。 

團體：十萬 

二、偵破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有功者： 

(一)查獲各式長、短槍枝。 

(二)查獲各式炸彈、爆裂物。 

(三)查獲各類製(改)造槍彈工廠。 

 

團體：每枝十八萬 

      每枚二萬 

      每案五十萬 

三、偵破竊盜案有功者。 團體：十萬 

四、偵破特殊或重大刑案有功者。 個人：十萬 

團體：二百萬 

五、查捕通緝犯，具有績優情形者。 團體：每名通緝犯五

萬 

六、執行檢肅黑道幫派工作有功者。 個人：二十萬 

團體：五十萬 

七、偵辦經濟犯罪案件，著有績效者。 個人：五萬 

團體：三十萬 

八、辦理刑事工作重要勤務、業務，具有特殊優良事蹟或著

有績效者。 

個人：五萬 

團體：十萬 

保

安

類 

一、執行處理聚眾活動，有效保障人民集會、遊行自由，維

持公共秩序，圓滿達成任務者。 

團體：四十萬 

二、執行擴大臨檢工作，有效預防犯罪，淨化社會治安者。 個人：五萬 

團體：五十五萬 

三、於國家舉行重要大慶典或重要公職人員選舉期間，策劃

周詳，措施得宜，圓滿達成保護治安秩序之任務者。 

團體：一百萬 

四、依地區或專業性，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，經評列

前三名之績優單位。 

團體：一百萬 

五、協助執行警察勤務，有助益維護社會治安或秩序者。 個人：十萬 

團體：二十萬 

六、辦理保安工作重要勤務、業務，具有特殊優良事蹟或著

有績效者。 

個人：五萬 

團體：十萬 

保

防

類 

一、發掘大陸地區人民持偽(變)造證件矇混入境之線索，調

查屬實或循線查獲對象，經移送法辦或逕行強制出境者。 

個人：五千 

團體：五萬 

二、辦理情報諮詢工作，發掘重要偵防線索、及時防制危害

或破壞事故發生者。 

個人：十萬 

團體：三十萬 

三、辦理保防工作重要勤務、業務，具有特殊優良事蹟或著

有績效者。 

個人：三千 

團體：八萬 

外

事

類 

一、查處涉外刑案或處理涉外治安事件，著有績效者。 個人：一萬 

團體：十萬 

二、查處外國人逾期停(居)留、非法工作或非法僱用、仲介個人：二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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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籍勞工事件，著有績效者。 團體：二十萬 

三、辦理外事工作重要勤務、業務，具有特殊優良事蹟或著

有績效者。 

個人：三萬 

團體：十萬 

交

通

類 

一、處理重大交通事故得當，致能即時恢復交通秩序者。 個人：五千 

二、處理肇事逃逸交通事故，直接偵破並緝獲肇事者。 個人：五千 

三、辦理交通工作重要勤務、業務，具有特殊優良事蹟或著

有績效者。 

個人：五千 

團體：十萬 

警

務

類 

一、維護警察風紀，有具體優良事蹟者。 個人：十萬 

團體：十五萬 

二、執行特種勤務，機先發現或處置危害、滋擾狀況得宜，

確保安全維護對象之安全者。 

個人：五千 

團體：一萬 

三、辦理災害應變及搶救，具有特殊優良事蹟者。 個人：五萬 

團體：五十萬 

四、代表警察機關對外參加競(比)賽，或參加各種業務競

賽、評比、考核成績優良者。 

個人：三萬 

團體：五萬 

五、執行特殊、重大專案或辦理本表未規定並經機關首長核

定之專案性工作及其他公務有關事項，著有績效者。 

個人：五萬 

團體：五十萬 

六、辦理警務工作重要勤務、業務，具有特殊優良事蹟或著

有績效者。 

個人：三萬 

團體：五萬 

附

則 

一、核發對象： 

（一） 內政部警政署與所屬警察機關（構）、學校及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警察局

與所屬警察機關(構)(以下簡稱警察機關)執行警察任務之員工及團體。 

（二） 協助執行警察任務之行政機關。 

二、警察機關應成立績效評估會，依績效評核原則、績效指標及發給基準等相關

規定，評估貢獻程度及工作績效發給獎勵金。但執行大型活動或重要勤務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三、前點所定績效評核原則與績效指標、大型活動或重要勤務之範疇、發給基

準、發給方式、扣(減)發等相關規定，由內政部警政署訂定，報內政部備查。 

四、同一事蹟僅得就個人或團體獎勵金擇一發給，且經申領其他同性質獎勵金

者，不得再依本表規定重複申領獎勵金。有申領不實經發現者，依規定懲戒

或懲處，並追繳重複核發之獎勵金。 

五、協助執行警察任務及勤務、業務之民眾、義警、民防團隊編組及守望相助隊

人員，得準用本表規定發給獎勵金。 

六、本表生效前，已依警察機關核發工作獎勵金支給要點或內政部警政署核發各

警察機關工作績優人員獎勵金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原法令)提出申請而尚未

核發之案件，適用本表規定。但原法令規定有利於申請者，適用原法令規定。 

七、本表依內政部一百零六年八月三十日台內警字第一Ｏ六Ｏ八七二五七五號

函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生效。 
 


